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會議」 

 111年度第三次委員會議紀錄 

 1、  時間: 111年12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10時30分 

 2、  地點:本府第一辦公大樓4樓會議室(二) 

 3、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記錄：陳婉婷 

 4、  決議： 

 案由一：既有建築物無障礙小便器設置條件是每三層樓設置一處，還是每幢每 

 棟設置一處即可，或是一般廁所設有小便器就需設置無障礙小便器? 

 決  議：97.7.1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每幢至少必須設 

 置一處。建議每三層樓設置一處無障礙小便器。 

 案由二：新建及既有建築物，若一般廁所空間內設有小便器及大便器各一座， 

 其無障礙小便器淨空間已符合規定，小便器與馬桶間，可否免設置隔 

 板? 

 決  議：裝設隔板為考量如廁時之隱私，無障礙小便器旁若無其他小便器，則 

 免裝設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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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新建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506無障礙小便器 506.1位置：一般 

 廁所設有小便器者,應設置至少一處無障礙小便器。若衛生設備檢討 

 小便器法定需設置兩個，圖面一、二樓各設置兩個小便器，其無障礙 

 小便器是需一、二樓必須分開設置；還是可以一樓兩個小便器當作法 

 定的小便器，二樓兩個小便器是否可當自設，得免檢討無障礙小便 

 器? 

 決  議：新建建築物基於友善環境，凡設有小便器之一般廁所，應設置無障礙 

 小便器。 

 案由四：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 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 第167-1條 居室出 

 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客房、昇降設備、停車空 

 間及樓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設有無障礙小便器之一般廁所，其 

 通路及出入口檢討應符合無障礙室內出入口之相關規定，另其通路走 

 廊、門扇操作空間及輪椅迴轉半徑，是否也應符合無障礙相關法規之 

 規定？若全依無障礙設計規範是否會造成設計上的使用空間不足? 

 決  議：待收集鄰近縣市執行狀況後，再提案討論。 

 案由五：無障礙廁所兩側扶手可設置兩側都為可動式扶手，其中一側若為固定 

 式扶手，是否型式必為固定式的L型扶手，可否設置其他類型的固定 

 式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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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既有建築物固定式扶手，可使用其他類型的固定式扶手，但仍應符合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之相關尺寸。 

 案由六：現勘時鋪面常未完工，勘檢時是依實際現場鋪面測量，還是圖面標示 

 尺寸測量為主，或應統一待鋪面完成後再排現勘? 

 決  議：依現場實際高程測量為測量基準。 

 案由七：無障礙馬桶若為全自動馬桶會自動掀蓋自動沖水，其沖水裝置是否得 

 免檢討，另因會自動掀蓋可否排除馬桶不得有蓋；靠背的部分還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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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符合法規之靠背? 

 決  議：另由業務單位發文詢問營建署執行疑義，目前仍依現行「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執行，尚無法做為無障礙馬桶之設置考量。 

 案由八：主要出入口之室外高低差超過20cm，是否仍應認定為戶外平台階梯 

 (無障礙戶外梯)而需設置扶手及終端警示？ 

 決  議：主要出入口之室外高低差超過20cm，應至少一處設置扶手及終端警示 

 ，若有特殊情形，則另由「雲林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小組」 

 現場認定。 

 案由九：無障礙通路上的避難層出入口之門扇為地崁式滑軌拉門造成不順平之 

 疑慮，是否應依室內出入口不得設置門檻之順平規定認定？ 

 決  議：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第二章無障礙通路202.2(無障礙通 

 路)高差：高差在0.5公分至3公分者，應作1/2之斜角處理；高差超 

 過3公分者，應設置符合本規範之坡道、昇降設備、升降平台。但 

 高差未達0.5公分者，得不受限制。並由「雲林縣公共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勘檢小組」現場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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